附件1
江苏师范大学机关部门及直属单位办公用房
定额及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条 根据《江苏师范大学公用房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第二条 本细则中所涉及的用房面积指房屋使用面积，不包括门厅、走廊、卫生间、设备间等公共面积。
第三条 校机关部门及直属单位办公用房包括办公室用房和服务用房。办公室用房是工作人员日常办公场所，服务用房是指日常办公的辅助用房，可用于文印、储藏等。
第四条 校机关部门及直属单位办公用房按照“保障基本、定额配置、超额收回”的原则进行管理。
第五条 校机关部门及直属单位办公用房按照单位人员编制数进行配置。
第六条 办公用房配置标准
1.办公室用房
    办公室用房定额标准         单位：m2/人
	类别
	正厅级
	副厅级
	正处级
	副处级
	科级及以下

	标准（≤）
	30
	24
	18
	12
	9


2.服务用房
校机关部门及直属单位不单独设立会议室，会议室等公共资源由学校统筹安排。文印、储藏等服务用房按编制人均2m2配置给各单位。
第七条 根据工作性质和有关要求，部分单位需配置必要的特殊专项业务用房。此类用房由相关单位提出申请，领导小组视需求及房源情况审核确定，不计入各单位核定面积。使用单位不得擅自变更服务及特殊专项业务用房的用途。
第八条 各单位及个人应严格执行办公用房标准，单位总面积及个人使用面积均不得超出定额标准，超标办公用房整改优先采用调换或者合并方式。超出定额面积用房，各单位应主动交回。
第九条 双肩挑及在不同单位同时工作、任职人员，按照标准配置使用一处办公用房，确因工作需要另行配置办公用房的，须经领导小组批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后勤保障部负责解释。








